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健康食品評估機構認定之申請程序及審查作業辦法

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三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六年二月二日第四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第1條 新申請案件之申請與審查費為25,000元；同案申請數項評估時，每增加一項評估申請之審查費用為15,000元。辦理認證展延時，每項評估之審查費用為15,000元。申請機構(需為本學會有效團體會員)先將申請書及服務費用25,000元之繳費劃撥存根影印本寄至學會。
第2條 申請機構為本學會有效團體會員，需將申請書資料及審查費之繳費劃撥存根影印本等寄至本學會。
第3條 學會由秘書處進行掛號，給予申請機構受理編號，並將申請案資料寄給該委員會召集人。

第4條 召集人就該案每項評估指定2-3名審查委員，先進行書面審查，通過後再安排進行現場考核。每位委員審查費3,000元（交通費另計），但同一委員審查同一申請案時，每增加一項評估以增加2,000元之審查費為原則。認證展延時，每項評估之審查費為2,000元

第5條 各項審查案通過後，由秘書處核定發證序號，並印製證書，該證書由召集人與理事長具名簽章，並加蓋學會印鑑後，以掛號寄送原申請機構，同時提報衛生署備查。召集人審核後確認發證序號並印製證明書，該證明書送交召集人簽章後連同審查委員之收據與申請案一併逕寄至學會，再送交理事長簽章並蓋學會印鑑。

第6條 本辦法經本學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學會將該證明書寄送原申請機構，同時提報衛生署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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